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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2 日，纽约 

 

  核不扩散 
 
 

  埃及提交的工作文件 
 

  概览 
 

1.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预计将在横向和纵向方面防止扩散，并且在彻底消除

核武器的同时，保护和平利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该条约的制定旨在以一种

平衡的方式促进三大支柱：核裁军、核不扩散以及和平利用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

利。因此，完全实现该条约的各项目标的条件严重依赖于其所有义务的充分履行

及其最终的普遍性。 

2. 自该条约生效至今已经四十五年了，而且该条约在 1995 年被无限期延长，

然而该条约的关键目标仍然远未实现，一些关键性条约义务执行不足的情况继续

对该条约的有效性、可靠性和目标的实现构成挑战。 

3. 虽然核不扩散是该条约的一个基本支柱，但是它的有效性取决于在核裁军领

域取得平行进展，这指出了两大支柱之间相辅相成的性质。它还取决于在横向和

纵向方面以平行且平衡的方式有效促进不扩散，这符合该条约的义务和在审议大

会的背景下协商一致承担的义务。 

4. 虽然该条约代表了义务和承诺的核心框架，可以实现彻底消除核武器的目

标，但是有效的全球和区域不扩散努力不能也不应局限于该条约的缔约国，因为

尚未加入该条约的少数几个国家还在继续使用未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以及开展

违背该条约原则和目标的核活动。 

5.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1995 年审议和延期大会强调必须保持核不扩散所

有方面、核裁军以及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的平行进展，同时付诸积极努力以实现该

条约的普遍性，由此把重点放在了确保现在已被无限期延长的该条约有效性的必

要条件上。很明显，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原则和目标的决定极力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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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努力实现该条约的普遍性以及为此采取必要的实际步骤，包括就供应核材料和

技术设置种种条件。 

6. 该决定第 12 段中提及国际原子能组织(原子能组织)的保障监督的内容如下：

“对于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源材料或特殊裂变材料或专门用于或准备用于加工、

使用或生产特殊裂变材料的设备或材料的供应安排，应当有一项必要的前提条

件，即要求接受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并作出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承诺，

保证不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与非条约缔约国的国家开展的合作若不

尊重该决定确定的此类供应条件，那么毫无疑问显然违反了该决定，并且有悖于

该条约的文字与精神。 

7. 根据该条约开展的不扩散努力应予加强，并且不在任何方面影响和平利用核

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促进这一方面的国际合作。在这种背景下，不扩散努力应

当严格遵守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并以此作为符合该条约且与该决定保持一致的核

查标准。 

8. 对于尚未在该条约范围内缔结此类协定的国家或者非《该条约》缔约国的国

家而言，促进全面保障监督这一优先事项应当得到维护和尊重。就是否应与原子

能机构缔结一项附加议定书作出自己的决定，这仍然是每个国家的主权权利；在

理解这一点的前提下，需要重点突出：促进附加议定书之举作为全面保障监督的

补充手段，无论如何不应优先于上述优先事项。 

大会要求采取的行动 

大会应当全方位地审查该条约在核不扩散领域的义务的执行情况，同时考虑到

1995 年、2000 年和 2010 年审议大会通过的相关义务，并就充分执行该条约的必

要措施作出决定。就此，大会应当： 

1. 重申核裁军与核不扩散在所有方面相辅相成的关系，并确认核不扩散方面的

进展若缺乏核裁军领域的平行进展，仍将难以为继。 

2. 对防止横向扩散方面的进展继续遭受非缔约国的破坏表示遗憾，这些国家继

续使用未受保障监督的核设施并开展完全与该条约的文字、精神和确定的关键准

则背道而驰的活动。 

3. 申明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器方案需要大幅提升透明度，以便核实纵向扩散领域

的进展以及评估核裁军领域的进展和任何此类进展的步伐。 

4. 重申实现该条约的普遍性、从而在《该条约》机制内外有效应对各项不扩散

挑战这一点至关重要，并满怀决心地重申缔约国关于积极追求实现该条约的普遍

性的集体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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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重申个别缔约国以及供应制度严格遵守 1995 年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

原则和目标”的决定尤其是该决定第 12 段所规定的供应条件的重要性；该段规

定将接受原子能机构的全面保障监督并作出具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承诺、保证不

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作为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源材料或特殊裂变材料

或专门用于或准备用于加工、使用或生产特殊裂变材料的设备或材料的任何供应

安排的一项基本条件。 

 


